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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文 件

穗发改投批〔2023〕307号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教育路业务技术

用房项目建议书的复函

市公安局：

送来《广州市公安局关于申请审批教育路业务技术用房项目

建议书的函》及有关资料收悉。经请示市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为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原则同意教育

路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建设。

二、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新建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3602.70

平方米（包括业务技术用房 3062.55平方米，连廊 540.1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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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业务技术用房面积 387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室内警务技

能训练用房、信息通信用房（视频指挥调度室）、指挥中心用房（指

挥室、情报收集研判会商室）、设备用房、专业大屏以及拆除工程、

改造工程、室外工程等，项目配套建设室外管线、围墙、绿地及

道路广场等。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 8667万元，其

中：工程费 443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243万元，预备费 455

万元，专项工程费用 2531万元。项目所需建设资金由市本级基本

建设统筹资金安排解决。

四、建设管理模式。项目由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组

织实施建设。

五、招标事项。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详见附件。

六、本审批文件有效期 2年。有效期内完成下一阶段审批工

作的，本审批文件持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时未完成下一阶段审批

工作的，在有效期满前 3个月内向我委申请延期，未办理延期手

续的，本审批文件自动失效。

七、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控制造价并确保工程质量。

附件：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12月 28日



附件

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教育路业务技术用房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式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安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

其他

核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的

有关规定，本项目的设计、建安工程、监理、重要设备已达到必须招标的规模，采用招

标方式，招标范围为全部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本项

目的勘察、重要材料未达到必须招标的规模，可不采用招标方式。

核准部门盖章

2023年 12月 2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财政局、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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